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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GENE, LTD.

科學諮詢委員會章程

I. 一般成立目標聲明

BeiGene, Lt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轄下科學諮詢委員會（「委員
會」）的成立目的為協助董事會監督本公司的研發活動，並就戰略層面應考慮
的科學因素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II. 組成

委員會的成員人數由董事會不時釐定，惟不得少於兩名。董事會可委任委員
會成員，其任期由董事會不時釐定。於確定董事是否合資格擔任委員會成員
時，董事會或會考慮董事的科學、臨床開發、監管、醫療及技術專長，以及
任何其他相關運營或業務經驗。董事會亦可酌情委任委員會主席。在董事會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的指示下，委員會須定期評估自身表現。

董事會可在提出因由或並無提出因由的情況下隨時將任何委員會成員免職或
替換。無論出於何種理由，董事辭去董事會職務或董事被免職，將自動構成
委員會的辭任或免職（如適用）事宜。無論出於何種理由，委員會的職位空缺
可由董事會填補。

III. 會議

委員會可在其認為適當的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會議可以親身出席或通過會
議電話或其他通訊設備（所有與會者均可通過該設備聽到彼此的發言）的方
式召開。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構成會議的法定人數，而委員會可通過出席會
議的大多數成員投票採取行動。委員會亦可按一致書面同意代替會議採取行
動。委員會主席可與其他成員及管理層協商，制定符合本章程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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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科學諮詢委員會活動

委員會的活動如下：

A. 審閱章程

• 定期審閱及重新評估本章程的恰當性，並將任何建議變更提交董事
會批准。

B. 研發計劃及方案

• 向管理層收取有關本公司研發計劃及方案的報告並展開討論。

C. 研發績效目標

• 在其認為有益的情況下，協助董事會及董事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
員會」）制定及評估本公司激勵薪酬計劃項下的任何研究或開發績效
目標。

D. 科技人員與科學資源

• 在其認為有益的情況下，協助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評估本公司主要
科技人員的能力和績效，以及本公司科學資源的深度和廣度。

E. 一般事項

• 審查及協助董事會處理其他事宜，並履行董事會可能不時要求的其
他職能。

除本章程所載特定權力外，委員會亦擁有就履行本章程所述職務而言屬必要
或適當的其他權力。

V. 一般事項

• 委員會須定期向董事會匯報其活動及推薦建議。

• 委員會在履行職務時有權全面取用本公司的所有賬冊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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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有權要求本公司的任何高級職員或僱員或本公司外部法律顧問出
席委員會會議。

• 委員會可於其認為適當時設立及授權一個或多個由一名或多名成員組成
的小組委員會。

• 委員會有權按其批准的條款委聘法律、諮詢及其他方面的顧問協助其履
行職責。

• 經委員會主席酌情決定，委員會可邀請董事及其他人士出席委員會會議。

• 委員會履行職責時可依賴其與管理層以及其徵詢意見的任何專家、顧問
及專業人士展開討論及溝通時收取的意見及資料。

採納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
生效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


